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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签约通知书的进展暨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风险提示： 

1.本合同尚未执行完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2.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3.最近三年公司与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不存在其他业务合

同，其他重大/日常经营合同及进展公告都已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程序。 

一、合同签署概述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前期收到西藏珠峰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珠峰”）《签约通知书》。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签约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近日，公司与西藏珠峰签订了《阿根廷锂钾有限公司年产 2.5 万吨吸附段设

备供货合同》。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1.签约日期：2022 年 3 月 3 日 

2.交易对手方：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3.合同标的：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吨/年碳酸锂规模卤水提锂项

目吸附段设备供货（以下简称“本项目”） 

4.合同金额：650,000,000.00 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5.发货及验收周期：2022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 1 万吨碳酸锂规模卤水提锂吸

附设备的发货；7 月 31 日前完成 1.5 万吨碳酸锂规模卤水提锂吸附设备以及 1

万吨碳酸锂规模卤水提锂吸附剂的发货；9 月 30 日前完成 1.5 万吨碳酸锂规模卤

水提锂吸附剂的发货；装填完成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20 日；性能考核全部结束

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20 日。 

6.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有效印章、公司收到本合

同预付款后生效。 

 截止本公告披露，西藏珠峰已向公司支付预付款 6,500 万元，本合同已生

效。 

以上合同系日常经营性合同，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黄建荣 

3.注册资本：91421.0168 万元 

4.经营范围：矿产资源的勘察、采矿、选矿、冶炼及其产品的销售；国内贸

易和进出口业务（国家有限制、禁止或许可的除外）；矿产资源技术和信息的研

发、服务和转让；对矿产资源项目的投资与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 65 号 

6.公司与西藏珠峰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最近三年与西藏珠峰未发生过类似

交易。 

7.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286,842,552 31.38% 

上海歌石祥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471,638 5.19% 

中国环球新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 44,864,380 4.9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878,675 1.52% 

刘美宝 12,093,408 1.32% 

上海歌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2,062,242 1.3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7,783,880 0.85%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鼎证 48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550,000 0.8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阿尔法优

势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357,700 0.7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

新兴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28,160 0.67% 

合计 445,032,635.00  48.69% 

注：数据来源为西藏珠峰 2021 年三季报 

8.履约能力分析：西藏珠峰是一家集盐湖卤水分离开发、生产及产品销售为

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主营有色及锂盐矿产开发、销售，具备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供货范围：公司负责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吸附段设备的制作、订购、检验、

包装、中国境内运输及运输保险、指导安装、调试、培训。 

2.设备的交付：公司负责交付到西藏珠峰指定的上海港仓库(FCA 上海港指

定仓库） 

3.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西藏珠峰向公司支付预付款，后续款项西藏珠峰

将按照合同约定进度向公司分批支付货款。 

4.双方权利义务：西藏珠峰负责本项目现场的环评、安评、能评以及所有项

目相关的审批手续，负责完成土建、车间厂房、卤水及水电气汽供给、消防照明

等工作，负责设备自上海货仓至项目所在地的运输、出口报关、清关、货到现场

的安装，配合公司调试、验收、组织性能考核。公司负责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

地点完成设备交付，并提供设备远程或者现场指导安装、调试服务。 

四、本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6.5 亿元，约占最近一期经审计营业收入总额的



70.45%。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不影响公司业

务的独立性，也不会因履行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形成重大依赖。 

该项目的实施将成为公司在盐湖提锂领域首个南美盐湖提锂万吨级产业化

案例，将验证公司吸附技术路线在不同卤水条件下的工业化水平。公司多年来的

海外整线项目经验以及远程调试中心，将为该项目的实施起到良好的技术保障。

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盐湖提锂领域的市场地位，并对公司自身资源

及新能源业务板块发展起到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

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6 日 


